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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254/20。

二.
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中国*
[原件：英文]

第13条

5.
建议将第13条改为：

“第13条

“与非缔约国的合作

“本议定书鼓励各缔约国为本议定书的目的在平等和互惠的基础上同非缔约国进行合作。

教廷
[原件：英文]

A.
先前以A/AC.254/L.32号文件印发的修正案。

第12条

防止人口贩运



1.
…



2.
…



(a)
…

新增项：

（…）鼓励大众媒介抨击把妇女和儿童当商品、使妇女处于边缘地位以及社会上污辱贩运活动的受害者等现象；

（…）鼓励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与打击人口贩运有关的人权及价值观的教育活动；

（…）在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景气地区，利用当地社区的人力资源实施发展和就业战略；



(b)
…

新增项：



（…）提高对私营部门社会责任的认识并鼓励私营部门努力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新增项：

（…）支持不同民族社区之间的合作和文化交流，鼓励社区参与打击贩运活动的预防方案和复原方案；



(d)
…



3.
…

B.
先前以A/AC.254/L.32/Add.1号文件印发的修正案。

第12条：防止人口贩运

第2款(c)项

以“鼓励和支持”一词取代“鼓励”一词。

印度*
[原件：英文]

第13条：与非缔约国的合作

1.
印度更倾向于使用“应当”而不是“鼓励”一词。

第15条：保留条款

2.
在本条“1967年议定书52”一语之后添加以下词句：“，而且还包括与贩运妇女和儿童有关的任何双边或区域性公约”。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第8条：执法措施

1.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8条标题和案文：

“第8条

“合作

“1.
在各自的法域范围和各自国家法律框架内，缔约国应在防止和打击人口国际贩运方面互相合作。

“2.
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缔约国应交流信息和建立司法合作制度，以便更好地防止和打击与人口国际贩运有关的非法行为。缔约国还应密切合作为这种贩运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援助。”
第9条：边界管制

2.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9条的标题和案文：

“第9条

“培训

“所有缔约国均应向执法、移民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供关于防止人口国际贩运和这类贩运活动受害者待遇，包括保护其人权方面的专门培训或者加强这一领域中的现有专门培训。”
第10条：旅行证件的安全可靠性

3.
建议删去第10条。

第11条：证件的核查

4.
建议删去第11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A.
先前在A/AC.254/L.46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第8条：执法措施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脚注37的内容。

第9条：边界管制

第2款

2.
[对中文本不适用]。

第12条：防止贩运人口

第2款

3.
去掉方括号。

第3款

4.
删除“[鼓励]”。

第13条：与非缔约国的合作

5.
删除“各缔约国”与“每一缔约国”前的“[鼓励]”。

第18条：生效

6.
本议定书生效所需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数目应与公约生效所需数目相同。

B.
进一步修订案文

第12条：防止贩运人口

第2款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支持教廷的提案（A/AC.254/L.32），在2(a)项后面增加三项（见上文教廷的修正案）。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支持教廷的提案（A/AC.254/L.32），在2(b)项后面增加两项（见上文教廷的修正案）。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支持教廷的提案（A/AC.254/L.32/Add.1），以“鼓励并支持”取代2(c)项的“鼓励”。

*	先前以A/AC.254/L.52号文件印发出的修正案。


*	先前以A/AC.254/L.65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先前以A/AC.254/5/Add.1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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